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使用情况报告 第 1 页 

证券代码：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4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姿股份”、“公司”）董事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

公司将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69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公司获准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于 2011

年 8 月 19 日采用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5.00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5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92,440,950.00 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657,559,050.00 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80,656.09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都天华验字（2011）第0157

号《验资报告》验证。 

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6

年12月31日止，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

集资金。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35,443.94 万元（包

括利息投入 7,149.08 万元），变更募集资金投入 35,000.00 万元，超募资金累计投入

86,169.89 万元（包括利息投入 5,513.81 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6,632.20 万元（其

中募集资金 21,804.96 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4,827.24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余额情况列示如下： 

（1）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

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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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北京银行顺义支行 01090338840120105117402 活期 125,092.07 

民生银行崇文门支行 0127 014170008547 活期 18,802.66 

北京银行顺义支行 0109 0338 840120105117278 活期 1,288,350.82 

浙商银行北京分行 1000000010120100113325 活期 1,092,840.91 

中国民生银行崇文门支行 0127014170009095 活期 1,396,887.21 

合计 3,921,973.67 

 

（2）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账户（单位：人民币元）如

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南京银行北京分行 05060120030002917 理财 239,000,000.00 

厦门国际银行北京分行 8014100000003733 理财 23,400,000.00 

合计   262,400,000.00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使用情况报告 第 3 页 

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5,755.9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56,613.83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56,613.8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000.00 2011 年度： 1,190.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1.12% 2012 年度： 39,666.65 

 

2013 年度： 38,437.91 

 

2014 年度： 32,309.40 

 2015 年度： 42,196.18 

 2016 年度 2,813.2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8,753.52 23,753.52 24,578.65 58,753.52 23,753.52 24,578.65 -825.13 2017 年 8 月 30 日 

2 
增资朗姿（韩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朗姿韩国”） 
增资朗姿韩国 -- 35,000.00 35,000.00 -- 35,000.00 35,000.00 0.00 -- 

3 信息系统提升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提升建设项目 5,516.62 5,516.62 5,191.99 5,516.62 5,516.62 5,191.99 324.63 2017 年 12 月 31 日 

4 北京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项目 北京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项目 13,971.76 13,971.76 7.03 13,971.76 13,971.76 7.03 13,964.73 2018 年 12 月 31 日 

5 设计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设计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6,857.92 6,857.92 5,666.27 6,857.92 6,857.92 5,666.27 1,191.65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85,099.82 85,099.82 70,443.94 85,099.82 85,099.82 70,443.94 14,655.88 

 
 募集资金投向小计  85,099.82 85,099.82 70,443.94 85,099.82 85,099.82 70,443.94 14,655.88  

 超募资金投向          

1 新设子公司建设 新设子公司建设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0.00   

2 建设公司办公楼项目 建设公司办公楼项目  9,805.95 9,805.95  9,805.95 9,805.95 0.00  

3 购买土地 购买土地  7,168.11 7,168.11  7,168.11 7,168.11 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56,195.83 56,195.83  56,195.83 56,195.83 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86,169.89 86,169.89  86,169.89 86,169.89 0.00  

  合  计  85,099.82 171,269.71 156,613.83 85,099.82 171,269.71 156,613.83 14,65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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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说明 

1、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公司根据市场形势和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对经营策略进行

了调整，适当降低了门店开店速度，并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变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

金人民币 35,000.00 万元，用于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朗姿韩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变更用途后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超过承诺投资金额 825.13 万元，

超额投资部分为募集资金利息，剩余募集资金利息将继续用于该项目。 

2、信息系统提升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金额差异 324.63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

司新址办公楼的信息系统建设正在建设之中。 

3、北京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金额差异 13,964.73 万元，主要

原因系本项目计划在公司现有生产厂址进行技改扩建，利用部分原有工艺设备，购置

先进成熟的工艺设备及公用工程设施，形成年产 60 万件/套（即新增 50 万件/套）的

品牌服装生产能力。但是，公司为加快生产能力提升，及时满足市场销售需求，在不

影响工厂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公司在顺义区裕华路空港段 24 号地块（京顺国用（2010

出字）第 00132 号）上进行新工厂建设。新工厂建设使用面积 14,000 米²；生产管理

人员 400 名；年生产能力 20 万件/套；累计投入 3,445 万元。新工厂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正式投入生产。由于新工厂与募投项目地址不一致，实施方式也有所区别，公

司未变更募投项目进行建设，完全以自有资金进行开展。因此，公司生产能力得到很

大提升，但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建设未有实际进展。 

2013 年 7 月 29 日，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北京市工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京国土顺【2013】176 号），2013 年 12 月 23 日，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取

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13 出】第 00172 号）。该土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马

坡镇荆卷村西。土地使用权面积 76,654.4 平方米；该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

型为出让，出让年限为 50 年，终止日期为 2063 年 11 月 14 日。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上述土地地址，进行投

资建设。 

本项目建设周期原招股说明书承诺为 2 年，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的议案》。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由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朗姿服饰有限公司，并对该项目实施计划调

整延期 3 年。 

2014 年 8 月 20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的公告》。公司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北京朗姿服饰有限公司变更为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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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进度的议案》。因受北京市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影响，对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的审批进度放慢，公司对该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由原计划 2016 年 8 月 30 日达到预定使

用状态，延期调整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3 月 22 日，该项目已取得《建筑

公司施工许可证》，目前已开工建设。 

4、设计展示中心建设项目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金额差异 1,191.65 万元，主要原因系

公司新址办公楼内的设计展示中心正在建设之中。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增加山南玛丽服饰有限公司（2013 年更名为“西藏哗叽

服饰有限公司”）为营销网络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2013 年 7 月 1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加竞买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2013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取得北京市工业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京国土顺【2013】176 号）。2013 年 12 月 23 日，公司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13 出】第 00172 号）。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对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方

式进行变更。募投项目变更实施地点和实施方式后，不改变原募投项目的投资方向和

整体投资架构，项目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减，不会对募

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的要求和公司的发展战略，使募集资金能够实现最优配置和最大效益。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的议案》。对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变更。

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北京朗姿服饰有限公司，并对

该项目实施计划调整延期 3 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实施计划调整延期 3 年，并将公司

未来发展的新品牌纳入营销网络建设之中。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以现场和通讯会议方式召开，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对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进

行变更。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实施主体由北京朗姿服饰有限公司变更为朗姿股份有限公

司，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后，不改变原募投项目的投资方向和整体投资架构，项目

建设的基本内容与原计划一致，项目的投资总额不减，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

质性的影响。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和 2015 年 2 月 6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对全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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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加大韩国子公司业务规模和业务范围，

加强韩国子公司在国际时尚行业及相关产业的业务拓展，故变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资

金人民币 35,000.00 万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朗姿韩国进行增资。  

2016 年 3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进度的议案》。根据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规划和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公司

拟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进行调整，其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原计划 2016 年

8 月 30 日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现延期调整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设计展示中心建

设项目”原计划 2015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现延期调整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信息系统提升建设项目”原计划 2015 年 12 月 31 日达到预定使用状态，现延

期调整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无。 

 

（四） 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及使用情况 

1、2012 年 1 月 8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公司总部大楼的议案》，公司已经过合

法程序，经由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超募资金支付 9,805.95 万元用以办公大楼建设。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总部大楼款项为 8,332.11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总部大楼款项为 9,805.95 万元。 

2、2012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和《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进行投资的议案》。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人民币 3,000 万元设立全资子公司山南玛丽服饰有限公司（西藏哗叽服饰有限公司

前身），进行新品牌投资。 

3、2013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 9,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2013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 15,00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5、2013 年 7 月 11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加竞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和《关于使用超募

资金进行投资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000 万元用于购买土地、缴纳土地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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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等。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支付于购买土地、缴纳土地相

关费用款项为 7,168.11 万元。 

6、2014 年 3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9,000.00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 

7、2014 年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0.00 万元进行投资，在顺义区

综合性保税区建立全资子公司开展面辅料采购、成衣进出口、服装服饰展览展示等国

际贸易业务。 

8、2014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剩余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拟将超募资金人民币 9,594.08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2014 年将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金额为人民币 8,116.34 万元。

2015 年将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金额为人民币 79.48 万元。 

 

（五）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除经批准将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外，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将按照募投

项目计划进行实施，专户进行管理。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1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不适用 14,889.62 —— —— —— —— 注 1 

2 信息系统提升建设项目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3 
北京生产基地改扩建建

设项目 
尚未投产 2,666.01 —— —— —— —— 注 2 

4 设计展示中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 —— —— —— —— 不适用 

 说明：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

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2、上述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

一致，效益均为净利润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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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为信息系统提升建设项目、设计展示中心

建设项目、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皆为公司生产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且该组成部分是对原有生产经营方式的完善、优化与扩展。故上述项目无法核算其产

生的效益（净利润指标）。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注 1：鉴于无法核算营销网络建设产生的效益（净利润口径），根据招股说明书收入

承诺情况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对营销网络建设收入测算方法，公司将营销网络建设实际

收入实现与承诺实现对比分析如下：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按照优化和新建店铺平均平效测算收入，承诺营

销售网络建设项目新增店铺面积为 27,135.71 平方米，全部完成后应实现营业收入金

额为 64,856.21 万元。2012 年至 2016 年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累计实现营业收入金额为

103,064.87 万元，按照承诺平均平效应实现营业收入金额为 124,959.41 万元，完成率

为 82.48%。平均平效没有达成承诺主要原因为 2012 年以来市场形势和消费者消费习

惯的变化对直营店收入产生了不利影响，营收水平有所降低。 

注 2：北京生产基地改扩建建设项目投资延期未投产，故无法单独统计其产值情况，

投资延期的原因详见“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说明 3”。 

 

四、 前次募集资金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无。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一致。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7 年 5 月 5 日批准报出。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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